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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财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变更（调整）、延期

审批意见表
项目名称： 东凤镇教育配套体育设施建设项目 审批意见表

文号：

中发改东凤投审〔2023〕22

号

项目代码： 2202-442000-04-01-890182 项目概算批

复文号：

中发改东凤投审〔2022〕30

号

变更（调

整）事项

原项目批复内容 变更（调整）为

项目名称 东凤镇体育设施项目 东凤镇教育配套体育设施建设项目

项目单位 中山市东凤镇集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建设内容 规划总用地面积14567.9平方米，总建

筑面积13093.82平方米。主要工程包

括游泳健体中心、室外游泳池、室外

网球场、停车场和绿化等配套工程。

其中游泳健体中心地上建筑面积

6714.75平方米（首层面积2936.75平方

米，是室内游泳场地；二层面积

1318.03平方米，是乒乓球场地；三层

面积2459.97平方米，是羽毛球场

地），地下室建筑面积6379.07平方

米，用于停车。室外面积11548.36平

方米，其中游泳池面积1969.19平方

米、绿化面积4370.37平方米、网球场

面积1387.47平方米、道路面积1327.21

平方米、其他配套设施面积2494.12平

方米。

概算总投资

（万元）

11907.67

概算批复有

效期延长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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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机关意见：

一、依据中共东凤镇第十二届委员会〔2023〕第12次（扩大）会议纪要文件，同意调整

项目名称。

二、其余事项不变，仍按照《中山市财政投资建设项目概算的批复》（中发改东凤投审

〔2022〕30号）执行。

2023年07月24日

备注：


